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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
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
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

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
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

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关键词〕城市空间; 权利发展; 社会排斥

世界范围的城市变迁正在重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与农村政府的稳定相

比，城市政府以全然不同的治理形态重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并维系着正义和

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国城市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双重转型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
共服务，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压力。

一、历史叙事中的城市空间:地理、社会与时间

城市建立在农业社会时期，早期的城市意味着人群的聚居，但是这种聚居的

场所同时意味着功能的空间分化，早期的城市科学已经指出:“城市即由房屋集
合而成，其应用的目的不一: 或作商店，或作货栈，或作工厂，或作办事室; 还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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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宗教的庙宇，娱乐的游艺场; 然而大多数的是建筑还是人民的住宅。”〔1〕城

市的历史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形成史，也同时意味着空间的历史性转换。
( 一) 治理中的空间: 研究方法的转换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物理空间，仅仅
由纯粹意义上的物( 有一定质量、速度的原子、星体等) 所指明的空间。”〔2〕然而，

自苏格拉底的哲学沉思开始，空间就不仅仅作为叙事的对象，更是人们生存的外

部条件。
空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性条件后来也引发了新的研究视角，在资本来临

之前，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隔绝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流
通与循环的本质表现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
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争在空间上加倍扩

大市场，力争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3〕因此，直到马克思，空间意义上尚主

要停留在地理层面之上，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此处的空间差异又直接作用于人类

社会生活自身。
( 二) 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

城市自雅典以来就被赋予其正当性，在古典政治学家看来，人类无法脱离城

市而单独存在，城市既是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公民生存的基础性条件，更是空

间实现的基本形式。洪涛先生分析了雅典城邦的基本结构，指出雅典的神( 天
空) 、祭坛( 神庙) 、虔敬者( 公民) 和隙地者( 城邦土地) 一起构成了完美的统一
的有序世界———空间，而城邦空间的闭合则来自智者时代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开始流行之时。〔4〕

在中国，作为空间的城市自其产生以来就具有了象征意义:“中国城市……
应是正方形的，规则的、坐北朝南的，强调围合、城门、序列、有意义的方向，以从
左右对称。以创造与维持宗教和政治的秩序为明确的目标。仪典与空间配合
在—起。”〔5〕而古代希腊的城市则有所不同:“在城邦中央，必有神庙和城邦的祭
火。神庙单纯而肃穆，表明它的建立并非为了装饰与美观，它矗立在高而开阔的
地势上，呼应于天空、海洋、山峦，反衬出后者作为空间的神圣性质，并赋予其脚
下城邦和民众以神圣性。”〔6〕

而在詹姆逊看来，空间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
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7〕人类线性的历史在 18 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
的鼓吹下被迅速延伸，那种所谓“马铃薯”式的小农经济模式迅速被城市经济体
系所吸纳，城市借助资本的力量重新构建了人类的生活空间。
( 三) 作为社会空间的城市

18 世纪产业革命带来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这一人口的聚集背后是资本的力
量，无产阶级经典理论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
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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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
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

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

因此，现代城市的崛起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与标志，既加强了社会发展的时

间顺序，也重构了人类社会的空间变化，在这一时期里，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重

要的地理空间在 20 世纪迅速积聚了大量的人口。虽然芝加哥学派已经开始把
对于城市的研究转向了人群自身，但是事实上，早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城邦本身

就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9〕; 真正从学术上加以呼应的，应该算上法国哲

学家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又译勒菲弗) ，在他这里，地理学意义上、甚至建
筑学意义上的空间开始拥有了社会学意义。尽管列菲弗尔强调，都市社会是指
一种正在形成的事实，部分是真实的，部分则是虚拟的，都市社会本身还处于发

展之中，〔10〕但是，哈维指出:“大量的历史地理证据表明，不同的社会( 以经济、社
会、政治组织和生态环境不同形式为特点) ‘生产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11〕

在城市中，既形成了新的人类共同体，也形成了新的时间与空间。

二、城市外部空间蔓延:权力与权利

城市的发展首先是地理上空间的蔓延过程，其次是人口空间流动的过程，因

此，这种蔓延事实上包括两大人口的流动: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城市人口向

郊区的流动。在这场地理蔓延的背后，是权力的变迁。
( 一) 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起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 1840 － 1920 年代为典型城市化阶段，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 1920 到 1950 年
代则为人口郊区化阶段，大量人口进入郊区，郊区准城市化; 1950 年代以后，则
为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就业的分散，人口进一步向郊区分散，1960 年代，郊区人
口超过中心城市人口。〔1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既导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

导致城市人口向郊区的流动，事实上，这种双向的人口流动本身就涉及了城市的

空间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村成为城市的郊区，越来越多的郊区演变为城市的
卫星城或者城市的一部分。城市的出现不仅仅是人口剧烈流动的后果，更是一
种权力结构调整的产物。“城市化一词有四个含义: 1． 是城市对农村影响的传
播过程; 2．是全社会人口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3．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
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 4． 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提高的过
程。”〔13〕工业化的进程和人口的流动使城市日益密集，在 1800 年，世界上人口达
到 100 万的城市只有一个，而 1850 年则达到 3 个，1875 年达到 6 个，1900 年达
到 16 个，1925 年达到 31 个，1990 年达到 200 万的城市已有 94 个。〔14〕而到了

2000 年，世界上超过 8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经达到 28 个。〔15〕广袤的农村地区

开始演变为城市，农村地区越来越在生产力分工的过程中依附于城市的发展，并

最终受到城市及其资本力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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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市蔓延中的权力变迁

“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16〕借

助资本的力量，特大城市的空间蔓延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城市的权力也在快速

扩张。前文所说的巨型城市并非由一个独体的城市形成，而是众多城市的联盟。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城市建立在高度自治之上，越来越多的城市突破县甚

至州的边界，而实现与相邻城市的联合甚至合并。在这一联合或者合并过程中，
农村地区乃至小型城镇的人口则相应减少。传统的农村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困
境。在 1982 年的美国人口分布中，县均人口只有 6． 7 万人，且分布极不均衡。
得克萨斯州的拉文县只有 92 个居民，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的居民高达
700 万以上。除了县以外，美国有接近 55%乡镇的居民达不到一千人，一半以上
自治市所服务的人口在千人以下，而自治市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县和乡镇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以外，一般来说还要创造和提供城市类型的服务，〔17〕这种现象，我

们可以看做是城市政府对于农村政府的“权力替代”。
城市的权力不仅仅体现在城市蔓延中的治理权力替代，城市蔓延同时伴随

着政治权力的内卷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的城市规划中，资本借助政府的
力量完成了对农村的合围，并使农村权力呈现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以“城中村”
或“贫民窟”的极端形式得到展现，而瓦解了的村庄自治的权力则消弭在更大的
所谓城市“自治”的阴影之后。
( 三) 空间重建中的权利保护

蔓延的城市催生了高度扩张的权力或内卷化的权力，这种权力变迁同时改

变了公共生活。在现代城市蔓延中，列斐伏尔严厉批评了专家式的城市规划，因
为这种规划不仅破坏了传统的城镇，也借助资本的力量形成了对于日常生活的

破坏，“建筑学的空间或者城市规划学的空间，作为空间，具有这样一个双重特
征: 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
状态的空间。”〔18〕

即使在城市之中，资本的力量正在借助政治权力分割着人类共同体，并最终

剥夺他们“进入都市的权利”。列斐伏尔指出:“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
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社会中排出。拒绝让一个非歧视性
的、隔离性的阻止将它们从都市的存在中排出，进入都市的权利为这种拒绝提供
了合法性。这种市民的权利( 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这样说‘人’的权利) ，宣告
了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 这些

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
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19〕

为了超越传统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了三类: 物理空间、
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 社会的) 空间是( 社会的) 产物”〔20〕，社会实践在重建

社会空间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实践一定和权利的主张
相关，在城市化的形成史中，正是自由的公民才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也构成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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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城市秩序。因此，进入都市的权利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由的再一次呼唤，是对
人作为城市主体而非奴役对象的呼唤。

三、中国城市发展:治理与正义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先后经历了城镇化到城市化的转
换。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与西方不同，既呈现了城市蔓延的一面，也呈现了卫星城
市的功能分化。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数亿人口的迅速涌入城市给中
国的城市治理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也赋予当代中国城市治理以新的使命。
( 一) 中国城市治理的权力结构: 支配与依附

“中国的传统城市虽然是政治权力核心，但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
却是沉淀在乡村的小农经济。”〔21〕但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尤其是市管理
县体制确立以后，城市政府对于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得以事实上确立，这种地位

首先是以权力核心的转移而加以确定的。城市政府既主导了自身的城市发展，
也把所属的农村地区纳入城市治理的范畴。
事实上，农村治理与城市治理有着不同的任务。农村地区治理的异质化遭

遇工业城市同质化的冲击。在经济成为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背景下，自由的生
活被格式化了，这种格式化既毁坏了城市的历史遗留，也毁坏了农村生活的自我

保留的权利。
在吸纳农村权利之后，城市权力得到了张扬。当代中国的城市治理首先建

立在城市政府的强势地位之上。中国近 30 年的市管理县的体制表明，是城市政
府主导了城市的发展规划，而城市政府所管理的农村地区，必须服从且服务于城

市政府的区域规划。但是近年来，地级市的存在被学界广泛质疑，由于模糊了城
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区别，在一些地区，地级市不但没有带动县域经济的

发展，反而起到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即所谓“市吃县、市卡县”。因此，在
市、县之间，存在着回归宪法体制的政治动力。
为了解决市、县政府的权力冲突，不同制度的国家选择不同的治理方案。在

联邦制度下，美国城市和县的合并就比较常见，并产生两种结构模式: 单层政府

与双层政府。单层政府以美国杰克森维尔大都市区最为典型。杰克森维尔大都
市区包括杜维尔、克雷、南索和圣约翰 4 县，其中杰克森维尔市与其所在的杜维
尔县则完全合并形成了完全单层的都市政府。而在合并之前，杰克森维尔市、杜
维尔县各自负责不同的事务，政府职能互有交叉，并在大气污染、垃圾处理等区
域治理问题上存在矛盾，1967 年在选民支持下，市县完全合并形成单一层次的
都市政府。
在自治制度下，市县合并往往难以形成政府的完全功能性的合并，作为一种

妥协，双层制大都市区政府则应运而生。如迈阿密就实行这样的管理方式。迈
阿密位于佛罗里达州戴德县境内，而迈阿密大都市区则包括了佛罗里达南部的

3 个县。城市化的过程造成的市县分治给迈阿密市和戴德县带来治理严重不
—64—

学术界 2012． 4·学术探索



便。1957 年戴德县与迈阿密市形成了双层制的大都市政府，在县域内非城市地
区的所有服务均由大都市政府即上层政府提供，而该区域内 27 个自治市的公民
同时接受其所在市即下层政府和大都市即上层政府的双重服务。
但是在中国，这种市县的合并往往是以城市政府为核心的权力重组。中国

县级地方政府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越来越多的县级政府成为市辖区政府，从而

使农村地区的治理权力更加依附城市政府。
( 二) 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正义供给

罗尔斯坚信，“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
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
修正; 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
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之名也不能逾越。”〔22〕

建立在支配———依附关系上的中国城市治理权力结构决定了城市政府必须
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对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区域性治理中，城市政府
成为社会正义的主要供给者。根据罗尔斯的判断，城市政府要试图取得合法性，
就必须以城市和农村整体的名义供给正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正义的供
给分为两个部分: 城市和农村。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城市治理首
先伴随着城市蔓延的过程，城市范围的扩大催生了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
通和公共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范围的延伸。但是，由于公共财政政策滞后于城
市的蔓延，一些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居民往往虽然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但

是仍然不能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从而形成身份与保障的事实分

离。而身份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暴露了现有城市正义供给的悖论: 中国的城市
化需要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保障的不同待遇则使得这些人口逃离城市。
同时，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一些外来人口更是无法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平等

待遇，从而成为这座城市的法外之民，“农二代”犯罪现象的高发充分暴露了城
市法外治理的恶性后果。
于是在中国城市，出现了市民、农民、外来务工者甚至更多的人群分类，社会

排斥形成了。所谓“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拉诺尔( Ren Lenoir) 在
1974 年明确提出。拉诺尔使用这一概念，用来代指当时占法国人口的 1 /10、没
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受排斥
者”( the excluded) ，虽然这一概念如今已经被不断充实，但是它已经越来越被广
泛代指那些无法实现其社会权利的公民。在中国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这些无法
实现社会权利的“受排斥者”的大量存在，将直接考验城市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 人间的) 是非曲直，
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3〕而正义首先连接着公民的社会权利，当公

民不再成为具体的个人时，区域性正义供给的对象一定会被抽象甚至迷失，“受
排斥者”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前文所说的人群分类，就是在同一人群之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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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住房、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也使人们高度分化，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解
释了住房问题本质上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当资本的力量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甚至

与权力形成联合时，公民权利的主张就一定会受到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挤压。

四、结语:城市治理中的权利发展

从权力结构上看，治理与自治是一对相互伴生的命题; 从权利发展看，空间

隔绝与破除涉及到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标。列菲伏尔提出了“城市权利”给当代
中国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考，无论是市管理县的困境、还是城市户籍等问题
的出现，从表象上似乎反映了拥挤城市的个体迷失，但是从本质上说明了人作为

城市核心概念的缺位。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4〕对工具理性的强调背后

是人的价值的旁落，以及人所组成的社会价值的旁落，城市仅仅是现代社会中的

人类共同体，其最终的归宿必须从人的权利发展中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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